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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屈庆超除持有淘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9.4%的股权、北京龙信企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55%的合伙份额、龙信数据(北京)有限公司

45.6%的股权外，未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五）钱晖

1、基本情况

姓名 钱晖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20105196409******

住所 北京市宣武区樱桃二条

8

号院

通讯地址 北京西直门内南小街国英一号

11

层

通讯方式

010-58561199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以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任职时间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久其软件

2012

年

4

月至今 事业部总经理 否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钱晖未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六）肖兴喜

1、基本情况

姓名 肖兴喜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33030197604******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通讯地址 北京西直门内南小街国英一号

11

层

通讯方式

010-58561199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以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任职时间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久其软件

2012

年

4

月至今 事业部总经理 否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肖兴喜未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七）党毅

1、基本情况

姓名 党毅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40102198001******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通讯地址 北京西直门内南小街国英一号

13

层

通讯方式

010-58561199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以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任职时间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久其软件

2012

年

4

月至今 事业部总经理 否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党毅未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八）吴鹏翎

1、基本情况

姓名 吴鹏翎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50322197208******

住所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嘉兴里

通讯地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

6

号

通讯方式

010-58561199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以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任职时间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久其软件

2012

年

4

月至今

移动互联业务负责

人

否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吴鹏翎未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九）刘文佳

1、基本情况

姓名 刘文佳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610103198512******

住所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邮电北巷

通讯地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

6

号

通讯方式

010-88551199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以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任职时间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久其软件

2012

年

4

月至今 证券事务代表 否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刘文佳未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十）石磊

1、基本情况

姓名 石磊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42729197803******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甘露园

通讯地址 北京西直门内南小街国英一号

13

层

通讯方式

010-58561199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以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任职时间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久其软件

2012

年

4

月至今 事业部总经理 否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石磊未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四、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一）栗军等46名自然人最近五年诚信情况经核查栗军等46名自然人出具的承诺函和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个人信用报告》，栗军等46名自然

人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

（二）达晨银雷、苏州易联、辰光致远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经核查达晨创投及其主要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函，达晨创投及其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

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

经核查苏州易联及其主要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函，苏州易联及其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

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

经核查辰光致远及其主要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函，辰光致远及其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

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

五、其它事项说明

（一）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栗军等49名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配套融资认购方久其科技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其他配套融资认购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配套融资认购方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三）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配套融资认购方已出具承诺函，其最近五年内无任何不良记录和违法行为，不存在尚未了

结的重大诉讼、仲裁、行政案件或刑事案件，亦不存在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或被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情形。

（四）交易对方对其持有的交易标的权属的声明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均已出具承诺函，承诺：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向华夏电通的出资或受让股权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且已经足额缴纳，不存在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或出资不

实的情形；交易对方所持有的华夏电通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争议或潜在争议，承诺方不存在受第三方委托持有华夏电通股权的情形，也未在该等股权之

上设定任何形式的抵押、质押、优先权或其他限制性权利，该等股权之上不存在被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冻结、扣押或执行等强制措施的情形，前述股权依照久其

软件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完成过户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五）交易对方对交易真实性的承诺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和配套融资认购方承诺，将及时向上市公司提供本次重组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本次交易对方和配套融资认购方将暂停转让其在该

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六）交易对方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全体交易对方已分别出具承诺函，承诺与其他48名华夏电通股东之间，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动人

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久其科技等10名配套融资认购方已分别出具承诺函，承诺与本次交易的其他各方，包括与华夏电通的全体49名股东之间，以及与

其他9名配套资金认购方之间，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动人关系。

（七）交易对方是否存在泄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全体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函，承诺不存在泄露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宜的相关内

幕信息及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本机构若违反上述声明，将承担因此而给久其软件造成的一切损失。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配套融资认购方久其科技、鼎新成长、嘉盛兴业已出具承诺函，承诺本机构及本机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本机构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事宜的相关内幕信息及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机构若违反上述声明，将承担因此而给久其软件造成的

一切损失。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配套融资认购方党毅、石磊、吴鹏翎、肖兴喜、钱晖、刘文佳、屈庆超已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人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事宜的相关内幕信

息及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若违反上述声明，将承担因此而给久其软件造成的一切损失。

（八）交易对方和配套融资认购方中PE股东备案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和配套融资认购方中的PE股东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将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的规定，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人备案手续，上述事宜将于本次交易提交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前办理完成。目前，达晨银雷、苏

州易联和鼎新成长已完成上述备案工作。

（九）配套融资认购方认购资金来源

依据配套融资认购方党毅、石磊、吴鹏翎、肖兴喜、钱晖、刘文佳、屈庆超、久其科技、鼎新成长、嘉盛兴业提供的资料，上述配套融资认购方的认购资金均为

自有资金。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华夏电通100%股权。

一、华夏电通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华夏电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

非上市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公司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

9

号

A

座

A301

室

法定代表人 栗军

注册资本

5,130

万元

实收资本

5,13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108003284675

税务登记证号 京税证字

110108600384730

组织机构代码

60038473-0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培训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设计

、

生产计算机软硬件

；

销售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

电子产品

；

计算机系统集成

；

维修计算机

；

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

。

营业期限

2001

年

09

月

14

日至长期

二、华夏电通历史沿革

（一）历史沿革概述

1、2001年9月，华夏电通设立

2001年9月4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作出编号为（京海）企名称预核（内）字[2001]第10531433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同意核准

“北京华夏电通科技有限公司” 之名称。

2001年9月11日，北京方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编号为方会（A）字[2001]第019号《验资报告书》。 经该所审验，截至2001年9月11日，华夏电

通已收到栗军、孙玮、蒋国兴、李劲、刘华以货币形式缴纳的出资共计1000万元。

2001年9月14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华夏电通核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 华夏电通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蒋国兴

270.00 27.00%

李劲

200.00 20.00%

刘华

200.00 20.00%

栗军

180.00 18.00%

孙玮

150.00 15.00%

合计

1,000.00 100.00%

2、2003年10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3年10月18日，华夏电通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蒋国兴将其持有的华夏电通全部出资额转让给姚立生，李劲将其持有的华夏电通150万元出资

额转让给姚立生，刘华将其持有的华夏电通全部出资额转让给荆永生，孙玮将其持有的华夏电通10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荆永生。

蒋国兴、李劲、刘华、孙玮、姚立生、荆永生等六人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分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03年11月2日，华夏电通办理完毕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姚立生

420.00 42.00%

荆永生

300.00 30.00%

栗军

180.00 18.00%

孙玮

50.00 5.00%

李劲

50.00 5.00%

合计

1,000.00 100.00%

3、2006年6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06年6月30日，华夏电通召开股东会会议并作出决议，同意李劲、孙玮将各自其所持华夏电通全部出资额转让给谢宏。

2006年6月30日，李劲、孙玮与谢宏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06年7月26日，华夏电通办理完毕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姚立生

420.00 42.00%

荆永生

300.00 30.00%

栗军

180.00 18.00%

谢宏

100.00 10.00%

合计

1,000.00 100.00%

4、2007年12月，第一次增资

2007年12月12日，华夏电通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华夏电通增资2,051万元，由董德福、姚立生、荆永生三人以实物资产出资认缴。

2007年5月25日，中鸿茂盛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编号为中鸿茂评报字（2007）第022号《姚立生、荆永生、董德福所属房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书》，截至评估基准日2007年5月23日，姚立生名下位于海淀区上地三街9号A座建筑面积为969.99平方米的办公用房（A301至A303）的评估值为795万元，荆

永生名下位于海淀区上地三街9号A座建筑面积为765.79平方米的办公用房（A310至A312）的评估值为628万元，董德福名下位于海淀区上地三街9号A座建

筑面积为765.57平方米的办公用房（A304至A309）的评估值为628万元。

2007年6月5日，北京中永昭阳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编号为中永昭阳验字（2007）第76号《验资报告》。 经该所审验，截至2007年6月5日止，华夏电通已收

到各股东以实物（房产）资产形式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2,051万元。

2007年12月14日，华夏电通办理完毕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3,051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姚立生

1,215.00 39.82%

荆永生

928.00 30.42%

董德福

628.00 20.58%

栗军

180.00 5.90%

谢宏

100.00 3.27%

合计

3,051.00 100.00%

5、2007年12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07年12月25日，华夏电通召开股东会会议并作出决议，同意股东董德福将其所持华夏电通全部出资额转让给栗军。

2007年12月25日，栗军、董德福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07年12月27日，华夏电通办理完毕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姚立生

1,215.00 39.82%

荆永生

928.00 30.42%

栗军

808.00 26.48%

谢宏

100.00 3.27%

合计

3,051.00 100.00%

6、2009年4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2009年4月2日，华夏电通召开股东会会议并作出决议，同意股东谢宏将其所持华夏电通全部出资额转让给李俊峰，荆永生分别向陈亮、栗军转让其所持

华夏电通150万元出资额和778万元出资额。

谢宏、李俊峰、荆永生、陈亮、栗军等五人分别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09年7月9日，华夏电通办理完毕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栗军

1,586.00 51.98%

姚立生

1,215.00 39.82%

李俊峰

100.00 3.27%

陈亮

150.00 4.92%

合计

3,051.00 100.00%

7、2010年1月，第五次股权转让

2010年1月8日，华夏电通召开股东会会议并作出决议，同意了相关股东的股权转让事宜。

同日，栗军、姚立生及陈亮等16名受让方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分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具体股权转让情况如下：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

（

万元

）

转让价格

（

万元

）

栗军 张思必

53.3925 70.00

姚立生

陈皞玥

122.04 280.00

王邦新

106.785 140.00

卢昌

76.275 100.00

刘海滨

76.275 100.00

于大泳

61.02 140.00

孙玮

61.02 140.00

刘卫国

61.02 80.00

白锐

61.02 80.00

蒋国兴

45.765 60.00

仝敬明

43.5857 100.00

陈亮

33.06 43.3432

贾瑞明

30.51 40.00

谢泳江

30.51 40.00

马金航

30.51 40.00

胡思泽

30.51 40.00

梅志勇

30.51 40.00

李建

30.19 39.5772

杨楠

22.88 30.00

注：本次内部员工的转让价格是参考当时华夏电通的净资产值确定的，外部自然人的转让价格略高于内部员工。 内部员工的转让价格为每1元出资1.31

元，外部自然人的转让价格为每1元出资2.29元，系各方在内部员工转让的价格基础上进一步协商确定。 外部股东为孙玮、陈皞玥、于大泳和仝敬明。

2010年3月10日，华夏电通办理完毕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栗军

1,532.61 50.23%

姚立生

261.5143 8.57%

陈亮

183.06 6.00%

陈皞玥

122.04 4.00%

王邦新

106.785 3.50%

李俊峰

100.00 3.28%

卢昌

76.275 2.50%

刘海滨

76.275 2.50%

孙玮

61.02 2.00%

白锐

61.02 2.00%

刘卫国

61.02 2.00%

于大泳

61.02 2.00%

张思必

53.3925 1.75%

蒋国兴

45.765 1.50%

仝敬明

43.5857 1.43%

贾瑞明

30.51 1.00%

谢泳江

30.51 1.00%

马金航

30.51 1.00%

胡思泽

30.51 1.00%

梅志勇

30.51 1.00%

李建

30.1875 0.99%

杨楠

22.8825 0.75%

合计

3,051.00 100.00%

8、2010年8月，第二次增资

2010年8月8日，华夏电通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华夏电通注册资本增加89万元，全部由苏州易联以现金850.3185万元认缴，溢价部分计入资本公

积。

2010年9月，苏州易联与华夏电通等各方签署了《增资协议》。

2010年11月29日，北京中税德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编号为德庆验字（2010）第123号《验资报告》。 经该所审验，截至2010年10月14日止，华

夏电通已收到苏州易联投资基金缴纳的货币出资89万元。

2010年11月29日，华夏电通办理完毕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3,14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栗军

1,532.6075 48.81%

姚立生

261.5143 8.33%

陈亮

183.06 5.83%

陈皞玥

122.04 3.89%

王邦新

106.785 3.40%

李俊峰

100.00 3.18%

苏州易联

89.00 2.83%

卢昌

76.275 2.43%

刘海滨

76.275 2.43%

孙玮

61.02 1.94%

白锐

61.02 1.94%

刘卫国

61.02 1.94%

于大泳

61.02 1.94%

张思必

53.3925 1.70%

蒋国兴

45.765 1.46%

仝敬明

43.5857 1.39%

贾瑞明

30.51 0.97%

谢泳江

30.51 0.97%

马金航

30.51 0.97%

胡思泽

30.51 0.97%

梅志勇

30.51 0.97%

李建

30.1875 0.96%

杨楠

22.8825 0.73%

合计

3,140.00 100.00%

9、2010年12月，第三次增资

2010年12月8日，华夏电通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华夏电通注册资本增加210万元，由达晨银雷和肖冰以合计2,100万元现金认缴，溢价部分计入资本公

积。 其中达晨银雷认缴新增的180万元注册资本，肖冰认缴新增的30万元注册资本。

2010年12月8日，达晨银雷、肖冰与华夏电通等各方签署了《增资协议》。

2010年12月27日，北京润鹏冀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编号为京润（验）字[2010]-224477号《验资报告》。 经该所审验，截至2010年12月27

日，华夏电通已收到达晨银雷货币形式缴纳的出资180万元，及肖冰以货币形式缴纳的出资30万元。

2011年1月5日，华夏电通办理完毕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3,

35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栗军

1,532.6075 45.75%

姚立生

261.5143 7.81%

陈亮

183.06 5.46%

达晨银雷

180.00 5.37%

陈皞玥

122.04 3.64%

王邦新

106.785 3.19%

李俊峰

100.00 2.99%

苏州易联

89.00 2.66%

卢昌

76.275 2.28%

刘海滨

76.275 2.28%

孙玮

61.02 1.82%

白锐

61.02 1.82%

刘卫国

61.02 1.82%

于大泳

61.02 1.82%

张思必

53.3925 1.59%

蒋国兴

45.765 1.37%

仝敬明

43.5857 1.30%

贾瑞明

30.51 0.91%

谢泳江

30.51 0.91%

马金航

30.51 0.91%

胡思泽

30.51 0.91%

梅志勇

30.51 0.91%

李建

30.1875 0.90%

肖冰

30.00 0.90%

杨楠

22.8825 0.68%

合计

3,350.00 100.00%

10、2011年1月，第六次股权转让

2011年1月15日，华夏电通召开股东会会议并作出决议，同意了以下股权转让事宜：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的出资额

（

万元

）

转让价格

（

万元

）

孙玮 辰光致远

45.765 457.65

栗军

辰光致远

121.235 1,212.35

张思必

30.51 91.53

郭辉

7.00 21.00

贾高勇

7.00 21.00

周明浩

7.00 21.00

夏郁葱

7.00 21.00

孙莉

7.00 21.00

郭超

7.00 21.00

李悦

13.00 39.00

张晓丽

4.60 13.80

郭武

4.50 13.50

张锐锋

4.50 13.50

高翔

4.50 13.50

杨颖

4.50 13.50

刘枫

4.60 13.80

段克

7.00 21.00

赵月军

7.00 21.00

邹康

4.50 13.50

王伟鸿

4.60 13.80

曹艳中

4.60 13.80

李行

4.60 13.80

阚海北

2.80 8.40

杨怀兵

2.80 8.40

黄伟

2.80 8.40

注：外部机构投资者辰光致远的受让价格为每1元出资10元，受让价格参考当时华夏电通的净资产、盈利能力、未来发展潜力等综合因素，由转受让双方

协商确定；23名华夏电通员工的受让价格为每1元出资3元，系在当时每股净资产的基础上适当溢价确定的。

2011年1月15日，孙玮、栗军与辰光致远等其各方分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1年4月2日，华夏电通办理完毕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栗军

1,257.9625 37.55%

姚立生

261.5143 7.81%

陈亮

183.06 5.46%

达晨银雷

180.00 5.37%

辰光致远

167.00 4.99%

陈皞玥

122.04 3.64%

王邦新

106.785 3.19%

李俊峰

100.00 2.99%

苏州易联

89.00 2.66%

张思必

83.9025 2.50%

卢昌

76.275 2.28%

刘海滨

76.275 2.28%

白锐

61.02 1.82%

刘卫国

61.02 1.82%

于大泳

61.02 1.82%

蒋国兴

45.765 1.37%

仝敬明

43.5857 1.30%

贾瑞明

30.51 0.91%

谢泳江

30.51 0.91%

马金航

30.51 0.91%

胡思泽

30.51 0.91%

梅志勇

30.51 0.91%

李建

30.1875 0.90%

肖冰

30.00 0.90%

杨楠

22.8825 0.68%

孙玮

15.255 0.46%

李悦

13.00 0.39%

郭辉

7.00 0.21%

贾高勇

7.00 0.21%

周明浩

7.00 0.21%

夏郁葱

7.00 0.21%

孙莉

7.00 0.21%

郭超

7.00 0.21%

段克

7.00 0.21%

赵月军

7.00 0.21%

张晓丽

4.60 0.14%

刘枫

4.60 0.14%

王伟鸿

4.60 0.14%

曹艳中

4.60 0.14%

李行

4.60 0.14%

郭武

4.50 0.13%

张锐锋

4.50 0.13%

高翔

4.50 0.13%

杨颖

4.50 0.13%

邹康

4.50 0.13%

阚海北

2.80 0.08%

杨怀兵

2.80 0.08%

黄伟

2.80 0.08%

合计

3,350.00 100.00%

11、2011年11月，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11月1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京）名称变核（内）字[2011]第0023683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同意核准“北京华夏电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之名称。

2011年11月1日，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编号为京都天华审字 （2011） 第1400号 《北京华夏电通科技有限公司2011年1至9月审计报

告》。 经该所审验，截至2011年9月30日华夏电通净资产为80,486,865.04元。

2011年11月3日，华夏电通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并作出决议同意华夏电通以净资产折股的方式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后股份公司的股本总额为

3,900万元，净资产额高于股本总额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华夏电通的全体股东为股份公司的发起人，以其各自持有的股权比例所对应的华夏电通净资产额

作为出资认缴股份公司设立时的股份。

2011年11月16日，华夏电通全体股东就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之相关事宜签署了《发起人协议》。

2011年11月18日，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编号为京都天华验字（2011）第0204号《验资报告》。 经该所审验，华夏电通已收到发起人股

东投入的股本3,900万元，净资产值超过股本总额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2011年11月29日，华夏电通办理完成了本次整体变更的工商登记，并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3900万元。

股份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栗军

1,464.4934 37.55%

姚立生

304.4495 7.81%

陈亮

213.1146 5.46%

达晨银雷

209.5522 5.37%

辰光致远

194.4179 4.99%

陈皞玥

142.0764 3.64%

王邦新

124.3169 3.19%

李俊峰

116.4179 2.99%

苏州易联

103.6119 2.66%

张思必

97.6775 2.50%

卢昌

88.7978 2.28%

刘海滨

88.7978 2.28%

白锐

71.0382 1.82%

刘卫国

71.0382 1.82%

于大泳

71.0382 1.82%

蒋国兴

53.2787 1.37%

仝敬明

50.7416 1.30%

贾瑞明

35.5191 0.91%

谢泳江

35.5191 0.91%

马金航

35.5191 0.91%

胡思泽

35.5191 0.91%

梅志勇

35.5191 0.91%

李建

35.1437 0.90%

肖冰

34.9254 0.90%

杨楠

26.6393 0.68%

孙玮

17.7596 0.46%

李悦

15.1343 0.39%

郭辉

8.1493 0.21%

贾高勇

8.1493 0.21%

周明浩

8.1493 0.21%

夏郁葱

8.1493 0.21%

孙莉

8.1493 0.21%

郭超

8.1493 0.21%

段克

8.1493 0.21%

赵月军

8.1493 0.21%

张晓丽

5.3552 0.14%

刘枫

5.3552 0.14%

王伟鸿

5.3552 0.14%

曹艳中

5.3552 0.14%

李行

5.3552 0.14%

郭武

5.2388 0.13%

张锐锋

5.2388 0.13%

高翔

5.2388 0.13%

杨颖

5.2388 0.13%

邹康

5.2388 0.13%

阚海北

3.2597 0.08%

杨怀兵

3.2597 0.08%

黄伟

3.2597 0.08%

合计

3,900.00 100.00%

12、2013年12月，第四次增资

2013年12月12日，华夏电通召开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同意以1,170万元资本公积按照全体股东所持股权比例转增1,170万股股本，增资完成后的华夏电

通注册资本变更为5,070万元。

2013年12月12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编号为致同验字（2013）第110ZA0226号《验资报告》。 经该所审验，截至2013年12月12

日，华夏电通已将资本公积1,170万元转增股本。

2013年12月20日，华夏电通办理完成了本次增资的工商登记，并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5070万元。本次

增资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栗军

1,903.84 37.55%

姚立生

395.7843 7.81%

陈亮

277.049 5.46%

达晨银雷

272.4179 5.37%

辰光致远

252.7433 4.99%

陈皞玥

184.6993 3.64%

王邦新

161.612 3.19%

李俊峰

151.3433 2.99%

苏州易联

134.6955 2.66%

张思必

126.9807 2.50%

卢昌

115.4371 2.28%

刘海滨

115.4371 2.28%

白锐

92.3497 1.82%

刘卫国

92.3497 1.82%

于大泳

92.3497 1.82%

蒋国兴

69.2623 1.37%

仝敬明

65.9641 1.30%

贾瑞明

46.1748 0.91%

谢泳江

46.1748 0.91%

马金航

46.1748 0.91%

胡思泽

46.1748 0.91%

梅志勇

46.1748 0.91%

李建

45.6868 0.90%

肖冰

45.403 0.90%

杨楠

34.6311 0.68%

孙玮

23.0875 0.46%

李悦

19.6746 0.39%

郭辉

10.5941 0.21%

贾高勇

10.5941 0.21%

周明浩

10.5941 0.21%

夏郁葱

10.5941 0.21%

孙莉

10.5941 0.21%

郭超

10.5941 0.21%

段克

10.5941 0.21%

赵月军

10.5941 0.21%

张晓丽

6.9618 0.14%

刘枫

6.9618 0.14%

王伟鸿

6.9618 0.14%

曹艳中

6.9618 0.14%

李行

6.9618 0.14%

郭武

6.8104 0.13%

张锐锋

6.8104 0.13%

高翔

6.8104 0.13%

杨颖

6.8104 0.13%

邹康

6.8104 0.13%

阚海北

4.2376 0.08%

杨怀兵

4.2376 0.08%

黄伟

4.2376 0.08%

合计

5,070.00 100.00%

13、2014年3月，第五次增资

2014年3月31日，华夏电通召开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同意注册资本增至5,130万元，新增60万元注册资本由单衍景、王平、王瑞宾、房兰花、杨建军、夏永

强、胡雷、陈彪认缴。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2.8元/股，溢价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2014年3月31日，华夏电通与单衍景等人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

经核查银行转账汇款业务回单，截至2014年5月，华夏电通已收到前述股东以货币形式缴纳的出资额共计168万元。

2014年4月11日，华夏电通办理完成了本次增资的工商登记，相应修改了股东名册，并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

资本为513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栗军

1,903.84 37.11%

姚立生

395.7843 7.72%

陈亮

277.049 5.40%

达晨银雷

272.4179 5.31%

辰光致远

252.7433 4.93%

陈皞玥

184.6993 3.60%

王邦新

161.612 3.15%

李俊峰

151.3433 2.95%

苏州易联

134.6955 2.63%

张思必

126.9807 2.48%

卢昌

115.4371 2.25%

刘海滨

115.4371 2.25%

白锐

92.3497 1.80%

刘卫国

92.3497 1.80%

于大泳

92.3497 1.80%

蒋国兴

69.2623 1.35%

仝敬明

65.9641 1.29%

贾瑞明

46.1748 0.90%

谢泳江

46.1748 0.90%

马金航

46.1748 0.90%

胡思泽

46.1748 0.90%

梅志勇

46.1748 0.90%

李建

45.6868 0.89%

肖冰

45.403 0.89%

杨楠

34.6311 0.68%

孙玮

23.0875 0.45%

李悦

19.6746 0.38%

郭辉

10.5941 0.21%

贾高勇

10.5941 0.21%

周明浩

10.5941 0.21%

夏郁葱

10.5941 0.21%

孙莉

10.5941 0.21%

郭超

10.5941 0.21%

段克

10.5941 0.21%

赵月军

10.5941 0.21%

单衍景

10.00 0.19%

王瑞宾

10.00 0.19%

王平

10.00 0.19%

张晓丽

6.9618 0.14%

刘枫

6.9618 0.14%

王伟鸿

6.9618 0.14%

曹艳中

6.9618 0.14%

李行

6.9618 0.14%

房兰花

7.00 0.14%

杨建军

7.00 0.14%

夏永强

7.00 0.14%

胡雷

7.00 0.14%

郭武

6.8104 0.13%

张锐锋

6.8104 0.13%

高翔

6.8104 0.13%

杨颖

6.8104 0.13%

邹康

6.8104 0.13%

阚海北

4.2376 0.08%

杨怀兵

4.2376 0.08%

黄伟

4.2376 0.08%

陈彪

2.00 0.04%

合计

5,130.00 100.00%

14、2014年5月至8月，第七次股权转让

2014年5月27日，刘卫国与栗军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刘卫国将其持有的华夏电通20万股股份转让给栗军，转让价格为64万元。

2014年8月7日，胡思泽与栗军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胡思泽将其持有的华夏电通26万股股份转让给栗军，转让价格为83.2万元。

2014年8月12日，王邦新与栗军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王邦新将其持有的华夏电通100万股股份转让给栗军，转让价格为320万元。

华夏电通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修改了股东名册。 本次股权转让后华夏电通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栗军

2,049.84 40.35%

姚立生

395.7843 7.72%

陈亮

277.049 5.40%

达晨银雷

272.4179 5.31%

辰光致远

252.7433 4.93%

陈皞玥

184.6993 3.60%

李俊峰

151.3433 2.95%

苏州易联

134.6955 2.63%

张思必

126.9807 2.48%

卢昌

115.4371 2.25%

刘海滨

115.4371 2.25%

白锐

92.3497 1.80%

于大泳

92.3497 1.80%

刘卫国

72.3497 1.41%

蒋国兴

69.2623 1.35%

仝敬明

65.9641 1.29%

王邦新

61.612 1.20%

贾瑞明

46.1748 0.90%

谢泳江

46.1748 0.90%

马金航

46.1748 0.90%

梅志勇

46.1748 0.90%

李建

45.6868 0.89%

肖冰

45.403 0.89%

杨楠

34.6311 0.68%

孙玮

23.0875 0.45%

胡思泽

20.1748 0.39%

李悦

19.6746 0.38%

郭辉

10.5941 0.21%

贾高勇

10.5941 0.21%

周明浩

10.5941 0.21%

夏郁葱

10.5941 0.21%

孙莉

10.5941 0.21%

郭超

10.5941 0.21%

段克

10.5941 0.21%

赵月军

10.5941 0.21%

单衍景

10.00 0.19%

王瑞宾

10.00 0.19%

王平

10.00 0.19%

张晓丽

6.9618 0.14%

刘枫

6.9618 0.14%

王伟鸿

6.9618 0.14%

曹艳中

6.9618 0.14%

李行

6.9618 0.14%

房兰花

7.00 0.14%

杨建军

7.00 0.14%

夏永强

7.00 0.14%

胡雷

7.00 0.14%

郭武

6.8104 0.13%

张锐锋

6.8104 0.13%

高翔

6.8104 0.13%

杨颖

6.8104 0.13%

邹康

6.8104 0.13%

阚海北

4.2376 0.08%

杨怀兵

4.2376 0.08%

黄伟

4.2376 0.08%

陈彪

2.00 0.04%

合计

5,130.00 100.00%

注：由于员工个人资金需求等原因，经转让方、受让方协商一致后由受让方栗军购买了该部分人员所持的股权。

15、2014年11月至12月，第八次股权转让

2014年11月8日，胡思泽与栗军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胡思泽将其持有的华夏电通20.1748万股股份转让给栗军，转让价格为64.55936万元。

2014年12月16日，马金航与栗军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马金航将其持有的华夏电通46.1748万股股份转让给栗军，转让价格为147.75936万元。

华夏电通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修改了股东名册。 本次股权转让后华夏电通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栗军

2,116.19 41.25%

姚立生

395.7843 7.72%

陈亮

277.049 5.40%

达晨银雷

272.4179 5.31%

辰光致远

252.7433 4.93%

陈皞玥

184.6993 3.60%

李俊峰

151.3433 2.95%

苏州易联

134.6955 2.63%

张思必

126.9807 2.48%

卢昌

115.4371 2.25%

刘海滨

115.4371 2.25%

白锐

92.3497 1.80%

于大泳

92.3497 1.80%

刘卫国

72.3497 1.41%

蒋国兴

69.2623 1.35%

仝敬明

65.9641 1.29%

王邦新

61.612 1.20%

贾瑞明

46.1748 0.90%

谢泳江

46.1748 0.90%

梅志勇

46.1748 0.90%

李建

45.6868 0.89%

肖冰

45.403 0.89%

杨楠

34.6311 0.68%

孙玮

23.0875 0.45%

李悦

19.6746 0.38%

郭辉

10.5941 0.21%

贾高勇

10.5941 0.21%

周明浩

10.5941 0.21%

夏郁葱

10.5941 0.21%

孙莉

10.5941 0.21%

郭超

10.5941 0.21%

段克

10.5941 0.21%

赵月军

10.5941 0.21%

单衍景

10.00 0.19%

王瑞宾

10.00 0.19%

王平

10.00 0.19%

张晓丽

6.9618 0.14%

刘枫

6.9618 0.14%

王伟鸿

6.9618 0.14%

曹艳中

6.9618 0.14%

李行

6.9618 0.14%

房兰花

7.00 0.14%

杨建军

7.00 0.14%

夏永强

7.00 0.14%

胡雷

7.00 0.14%

郭武

6.8104 0.13%

张锐锋

6.8104 0.13%

高翔

6.8104 0.13%

杨颖

6.8104 0.13%

邹康

6.8104 0.13%

阚海北

4.2376 0.08%

杨怀兵

4.2376 0.08%

黄伟

4.2376 0.08%

陈彪

2.00 0.04%

合计

5,130.00 100.00%

注：由于员工个人资金需求等原因，经转让方、受让方协商一致后由受让方栗军购买了该部分人员所持的股权。

16、2015年3月，第九次股权转让

2015年3月6日，孙玮与栗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孙玮将其持有的华夏电通23.0875万股股份转让给栗军，转让价格为270.12375万元。

2015年3月9日，段克与栗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段克将其持有的华夏电通10.5941万股股份转让给栗军，转让价格为123.95097万元。

2015年3月9日，黄伟与栗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黄伟将其持有的华夏电通4.2376万股股份转让给栗军，转让价格为49.57992万元。

2015年3月9日，阚海北与栗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阚海北将其持有的华夏电通4.2376万股股份转让给栗军，转让价格为49.57992万元。

2015年3月9日，王伟鸿与栗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王伟鸿将其持有的华夏电通6.9618万股股份转让给栗军，转让价格为81.45306万元。

华夏电通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修改了股东名册。 本次股权转让后华夏电通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栗军

2,165.31 42.21%

姚立生

395.7843 7.72%

陈亮

277.049 5.40%

达晨银雷

272.4179 5.31%

辰光致远

252.7433 4.93%

陈皞玥

184.6993 3.60%

李俊峰

151.3433 2.95%

苏州易联

134.6955 2.63%

张思必

126.9807 2.48%

卢昌

115.4371 2.25%

刘海滨

115.4371 2.25%

白锐

92.3497 1.80%

于大泳

92.3497 1.80%

刘卫国

72.3497 1.41%

蒋国兴

69.2623 1.35%

仝敬明

65.9641 1.29%

王邦新

61.612 1.20%

贾瑞明

46.1748 0.90%

谢泳江

46.1748 0.90%

梅志勇

46.1748 0.90%

李建

45.6868 0.89%

肖冰

45.403 0.89%

杨楠

34.6311 0.68%

李悦

19.6746 0.38%

郭辉

10.5941 0.21%

贾高勇

10.5941 0.21%

周明浩

10.5941 0.21%

夏郁葱

10.5941 0.21%

孙莉

10.5941 0.21%

郭超

10.5941 0.21%

赵月军

10.5941 0.21%

单衍景

10.00 0.19%

王瑞宾

10.00 0.19%

王平

10.00 0.19%

张晓丽

6.9618 0.14%

刘枫

6.9618 0.14%

曹艳中

6.9618 0.14%

李行

6.9618 0.14%

房兰花

7.00 0.14%

杨建军

7.00 0.14%

夏永强

7.00 0.14%

胡雷

7.00 0.14%

郭武

6.8104 0.13%

张锐锋

6.8104 0.13%

高翔

6.8104 0.13%

杨颖

6.8104 0.13%

邹康

6.8104 0.13%

杨怀兵

4.2376 0.08%

陈彪

2.00 0.04%

合计

5,130.00 100.00%

注：由于员工个人资金需求等原因，经转让方、受让方协商一致后由受让方栗军购买了该部分人员所持的股权。

17、华夏电通股权事项核查工作

经过与华夏电通股东访谈确认并核查华夏电通历次股权转让和增资事项相关资料，历次股权转让和增资均为相关方实际出资，不存在代持情形；同时，股

权转让双方对历次股权转让事项均不存在异议。

（二）最近三年增资及股权转让情况

华夏电通股权从2012年至今共进行过三次股权转让和两次增资事项，具体如下：

1、股权转让情况

序号 转让时间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 转让价格

转让时

，

华夏电通作

价基础

1 2014

年

5

月至

8

月

刘卫国

、

胡思泽

、

王邦新

栗军

146

万股

3.2

元

/

股

参考华夏电通净资

产

、

2010

年入股价

格

、

个人对公司贡献

2

2014

年

11

月至

12

月

胡思泽

、

马 金

航

栗军

66.3496

万股

3.2

元

/

股

3 2015

年

3

月

孙玮

、

段克

、

黄

伟

、

阚海北

、

王伟

鸿

栗军

44.881

万股

11.7

元

/

股

与本次交易价格一

致

刘卫国、胡思泽、马金航原为华夏电通员工，其所持有的华夏电通股份均为2010年1月由姚立生处受让取得。 王邦新为华夏电通销售经理，所持有的华夏

电通股份也为2010年1月从姚立生处受让取得。 2014年上述人员的股权转让价格综合考虑了上述人员2010年1月入股价格、在职期间对华夏电通的业绩贡献

和2014年末华夏电通净资产金额，并且充分尊重转让方和受让方的双方意愿和转让方的资金需求。

2015年3月，孙玮、段克、黄伟、阚海北、王伟鸿股权转让价格和本次交易作价一致。

（上接A39版）

(下转A41版）


